
拉萨市城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风险告知书
为方便劳动人事争议当事人申请仲裁，帮助当事人避免常见

的仲裁风险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根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、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有关规定，现将常见的劳

动人事争议仲裁风险提示如下：

一、仲裁主体不适格或不符合管辖规定的，有不予受理或被

驳回申请的风险。

二、仲裁请求应明确、具体、完整并符合受理范围，否则有

不予受理或得不到支持的风险。

三、申请超过仲裁时效，有不予受理或被驳回的风险。

四、被申请人超过答辩期间提出反请求或管辖异议的，有不

被受理的风险。

当事人委托仲裁代理人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请求的，进行

和解，提起反诉等事项的，应在授权委托书中特别证明。没有在

授权委托书中明确，具体证明特别授权事项的，仲裁代理人就上

述特别授权事项发表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。

五、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增加或变更仲裁请求

的，有不被受理的风险。

六、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终结后提出回避申请的，有不被受理

的风险。

七、当事人经书面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许可中

途退庭，申请人有被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风险，被申请人有被

按缺席裁决的风险。

八、举证方不能充分提供证据或超过举证期限提供证据

的，其主张的事实有可能不被认定甚至面临仲裁请求不被支持的

风险。

九、除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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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况外，当事人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。如果证人

不出庭作证，有可能影响该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、甚至不被采信

的风险。

十、当事人向仲裁委提供证据，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，特

别情况下也可以提供仲裁委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或者复制品。提供

证据不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可能影响证据的证明力，甚至可能不被

采信。

十一、因当事人在《申请书》、《答辩书》中载明的己方送

达地址不准确，或者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仲裁委员会，致使

仲裁委员会无法送达相关文书，当事人可能面临不利的后果。

十二、当事人未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审计、评估、鉴定申

请，或者不预交审计、评估、鉴定费用，或者不提供相关材

料，致使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审计、评估、鉴定结论予以认定

的，有可能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裁决后果的风险。

十三、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或非终局裁决不服，不在法定

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有导致诉讼权丧失的风险；劳动者对终

局裁决不服，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有导致诉讼权丧

失的风险，用人单位不在法定期限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，有导致撤销权丧失的风险。

十四、仲裁调解书、仲裁裁决书生效后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

而另一方当事人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的，有丧失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权的风险。

十五、案件关联码：GLM1018289可通过西藏阳光仲裁平台

（https://ygzc.hrss.xizang.gov.cn）或西藏阳光仲裁小程序

关联案件后线上参与仲裁活动。

2026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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